
朝陽科技大學彌過自新校園服務工作紀錄表 
系班級：         系  年  班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 
工 作 

時 間 
工    作    內    容 

工作 

時數 
輔導老師簽章 備考 

/      

/      

/      

/      

/      

/      

/      

/      

/      

/      

/      

/      

/      

合計 

時數 
□8小時(申誡1次)    □20小時(小過1次)     □40小時(小過2次) 

輔導 

老師 

考評 

請輔導老師簡述所輔導學生之工作與態度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輔導老師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□同意註銷申請之處分  □不同意註銷申請之處分 

備註： 

一、校園服務每日不得超過4小時。 

二、全程實施完畢，送輔導老師填具實施經過與考評後，再送生輔組續辦。 

三、請於    年   月   日前完成，逾期則恢復原處分。 


